
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碳排放信息

一、年度碳实际排放量及上一年度实际排放量：

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（下称福塔公司）2024年生产熟料

1591650.73吨。根据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，福建公司2024年碳排

放总量为2548822tCO2。按照政府部门工作计划安排，2025年度碳

排放情况须在2026年进行核查。

二、配额清缴情况：

按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要求，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碳排放审

核组于2025年6月17日到公司核查2024年度碳排放量，经政府部

门确认，福塔公司2024年度碳排放量为2548822tCO2，2024年度

碳排放配额发放按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发放，即配额为2548822tCO，

由省节能中心发放配额并统一操作进行履约。

三、排放设施、核算方法：

企业主要有4500t/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二条，温室气

体排放设备为回转窑，排放的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。

根据本公司设备清单、工艺流程图并进行现场实地观察，

本公司为水泥生产企业，根据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

指南 水泥行业》的要求，核查本公司排放设施的名称、型号和

物理位置，不涉及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及过程排放，不

涉及外购(外供)热力，其排放源包括：

-化石燃料燃烧排放：化石燃料在水泥窑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

碳排放。



-过程排放：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，

不包括窑炉排气筒（窑头）粉尘和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碳酸盐

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碳排放量的计算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与熟料生产过程排放
量两者之和。计算公式按照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
水泥行业》的要求进行计算。



四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履约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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